交通违章记满12分复试手续  

     第一步：申请资格：机动车驾驶员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被记满12分（含）以上的（一个记分周期为一年度，从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证之日起计算）。

     第二步： 办理流程  

　　 (一)、驾驶员档案室审核签署意见;

        1、一个记分周期内记满分的,考科目(一)、(三);

        2、一个记分周期内再次被记满12分的,考全科;

　　 (二)、车管大厅16、17号窗缴费,9号窗打印照片(未曾拍照的,3号楼2楼拍照).

　　 (三)、3号楼3楼参加交通法规与相关知识学习;

　　 (四)、参加科目(一)考试(地址:台州市公安局汽校内,电话:0576-8208973);

     (五)、科目(一)考试合格后到车管大楼319室预约术科考试;

     (六)、理、术科全部考试合格的,到车管大楼317室录入成绩,再到驾驶员档案室清分还证或盖"记分考试合格章"后到扣证大队清分还证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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